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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达拉特旗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 

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旗直各有关部门，各开发区

园区管委会，各直属单位，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： 

经旗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达拉特旗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

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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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拉特旗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 
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

 

为切实提升全旗高层住宅小区（公寓）消防安全水平，确保

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决定开展为期 30 天的高层住宅小区消

防安全专项整治，具体要求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、防

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论述精神，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，

守牢安全发展底线，贯彻落实《鄂尔多斯市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

办法》，深入排查治理威胁居民消防安全突出问题隐患，全面提

升居民消防安全素质和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水平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按照“全覆盖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的要求，充分发挥基层消

防机构作用，全面摸清高层住宅小区（公寓）消防安全现状，全

力整治各类火灾隐患，改善高层住宅小区（公寓）消防安全环境，

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特别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。 

三、整治内容 

在全旗高层住宅小区（公寓）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。主要

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消防安全管理方面。是否建立微型消防站，微型消防

站人员是否达到“三知四会一联通”，是否组织消防培训和消防

演练。督促全面自查高层建筑外保温防护层破损开裂、脱落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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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缆井、管道井防火封堵不严等问题，逐项登记整改修复。在高

层住宅小区外墙悬挂消防安全警示牌。 

（二）消防疏散通道方面。疏散楼梯（间）、安全出口设置

是否符合要求，是否存在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消防车通

道、安全出口等情况，疏散走道、楼梯间内部装修材料是否符合

消防技术标准。消防车通道是否按要求进行划线标识，是否存在

违规搭建占用防火间距、影响消防安全等情况。消防车道上空设

置限高架、户外广告等阻碍消防车通行和消防车作业，建筑外墙

是否设置户外广告牌，封闭或遮挡建筑外窗，阻碍灭火救援等现

象。 

（三）消防设施器材方面。高层住宅是否按要求设置应急照

明、疏散指示标识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器材；室内消火栓内水枪、

水带是否配备齐全、保持完好，室内外消火栓是否存在被遮挡占

用、损坏、压力不足等情况；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

系统、建筑防排烟系统、消防电梯等自动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

有效。 

（四）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。小区内是否设置电动自行车集

中充电设施；电动车是否停放在建筑首层门厅、楼梯间、走道、

地下室等室内公共区域；是否存在充电线路私拉乱接，充电设施

安装不规范；是否停放在有人员经常活动的空间内停放或充电，

与相邻建筑物未保持安全距离。 

以及其他影响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的问题隐患。 

四、职责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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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、形成合力，共同负责住宅小区问题隐

患整改工作，部分重点部门和单位职责如下。 

各街道、社区负责本辖区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充分发

挥网格作用，组织基层消防安全委员会、消防安全服务中心集中

统一行动，加强与各有关部门协调联动，全面开展辖区高层住宅

小区火灾隐患排查整改。 

宣传部负责利用媒体和城市大屏、楼宇电视等媒介广泛开展

宣传教育，宣传推广典型经验，对违法案例和重大火灾隐患予以

曝光；组织志愿者走进小区、走进家庭宣讲消防知识，帮助查改

火灾隐患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消防、支持消防、参与消防的舆论氛

围。 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依法督促新建、遗留高层住宅小区取

得消防验收备案、验收手续。对历史遗留高层住宅小区推动利用

第三评估和专家论证的方式逐步解决。对难以解决的形成专题报

告上报政府。 

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全面开

展火灾隐患自查自纠，对排查整改不彻底、敷衍塞责的物业服务

企业进行严肃查处。会同各街道、社区组织指导无物业小区业委

会、业主负责人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对共用建筑的公共疏散通道、

安全出口、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。全面摸排

全旗高层住宅小区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。 

公安局负责联合街道、社区开展高层住宅专项检查工作。整

治接收属地和部门移交的违法行为线索，对拒不配合整改的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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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企业进行严肃处理。依法从严从重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供电分公司负责供电产权线路隐患的整治，重点整治供电线

路私接乱拉、敷设不规范现象，供电设备老化、线路老化现象；

建筑周围、消防车道上空架设电线电缆阻碍消防车通行和消防车

作业现象。 

消防救援大队负责跟踪监督属地、有关部门、企业整改成效，

及时反馈问题隐患，提供专业指导并督促整改。 

政府督查室负责督查各成员单位工作进展，实地抽查整改成

效，每半月形成督查通报报旗政府。 

五、时间步骤 

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：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12 月 19 日前）。各成员单位召开会

议全面安排部署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明确责任人，细化工作举措。 

（二）排查整治阶段（12月 20日至 1月 20日）。按照职责

分工，全面开展整治，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，严

格落实整改责任，限期整改到位。 

（三）督查验收阶段（1 月 20 日至 1 月 31 日）。全面总结

专项行动开展情况，对已完成整改问题“回头看”。政府督查室、

消防救援大队对各成员单位工作情况进行检查、督导和验收，发

现问题及时反馈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当

前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


 

高度负责的态度，真正把此次火灾隐患专项整治摆到重要位置，

强化督导检查，狠抓工作落实，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密切配合，铁腕整治。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分

工，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要认真督促整改，切实做到“除患务尽”。

同时，要加强配合，做到信息互通、形成合力，着力解决需多部

门联合执法的难点、重点问题，实现整治效果最大化。 

（三）及时反馈，强化推动。各街道、宣传部、公安局、住

房保障、供电等部门于 12 月 16日前将负责人、联系电话报送至

旗防火委办（联系人：薛轶雄，电话 18404774928，邮箱

1903556266@qq.com）。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实行半月报制，各街道、

有关部门每半月上报一次工作进展及隐患整改台账（详见附件）。

政府督查室、消防救援大队对问题台账整改情况进行抽查，及时

反馈发现的其他问题并督促限期整改，对于责任不落实、排查不

全面、整改不彻底的属地和部门，予以通报并报送旗委政府。 

 

附件：1.达拉特旗高层住宅建筑消防安全情况汇总表 

      2.达拉特旗高层公寓建筑基本信息统计表 

          3.达拉特旗高层住宅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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